A& B @ 18F % 2506150

e B 2% o

FiR i R

- S EBABGEA A PrEgd oot AEI0E9T 9
P A 20100,000 % 0 # A S ik E 91210, 83%:*

5o lF‘iM“?-%ll ]ﬁ‘ﬁﬂﬁxﬂfﬁ’%@:iﬁ“ g4 ¥
EHW A B IPIA  RPENFT AL L B P AE

|

IR s wEmEF E AL L RPPcE s B
TSGR E R AT R DEEIY cEF AR EOR
BT RAEA B3012,481 % % dpRE 2 14 2 & K
%605%ﬁ4ﬁ¢%4$11$%%ﬂ%,;ﬁg§
Z i AK pgraw?ﬁg&e'«é-mrg\.f F\fe% *@%,L;}j;
R FRAEHN Jz%363%2ﬁ%£ﬁ A
2.2 % unwwwo;:\gﬁwﬁﬁF@AA e
’%?'%@HHEIOEMBéJ%@A%%QNLWOm’%ii
Fl ik & 158, 03%3 & » Faxt F A mﬂﬁﬁaﬁﬁ’%
&L BRIl E k> ¥ jxgg@ﬁp RN AR I N UAREEE -8 TR U
FEAZE O APARES B NA R FE A2

N =H
b

&~
-

3
=

& »
[a ity
"Q

m\wh »}

%— 7



Lo RPENE A RENREEF R DELI
: FLivfE T R A AR137, 307~
ML ENEAHH c FRERAEFEA 22 |
FENE O FINEELTF 2L AKE» GREA Y or= 2 o
BPAZFZAEPHERA e TR § RAFFNEZE 536352
AR ¢ﬁﬁ@'ﬁ“$7%&’ﬁ%ﬁw9uzn@%ﬁ
w:ff—gﬁww A é%@]llZﬁngOBéfﬁ%&
A 32100, 0007~ » & 315k & 0509, 13%3+ 5 - %i$4%?
@ﬁ%ﬁaﬂ%’$$4w%?<4’5%$ = B
PpIRA o iRl FE A2 AR B %K/w\ ’
Hm I FE AL Lo HiE g s B R
Bl BB 98 o t"l;l A R TR EE iﬁﬂ’hfi'i
A EH62,1TA2 M2 4239482 0H o ¥ EaL
BREEL S22 PN FIRESETFEEL ARG R
ﬁ&@%%$i’ﬂﬁﬁﬁéﬁﬁﬁa%%ﬁiﬁ’i%
FFREF03F 2R TRNEREY G F 2 F w0 B
FRP o ~ BARABEEA SN RARZNE A ART12
#915p » F & A 30200, 000~ > & A wﬁﬁ?'¥120
3-8 0 FARA F AR B “f@’%ﬁﬁ“ L &
FAEAH A B UL Rl IFE AL G
RS BN R AEAIFE Ao L B TE 4
£ AFTEGREEFTRF I PSP c ZF AL AR
HHFE o RvFHF TG HAR149,024~ 2 ApBE 2 JIA % &
agiﬁﬁoE%ﬁA%Pﬁk$;~$ﬂ+ﬁ4,ﬂﬁ#
RFEUAKEwRELY por= 2 BR F R R ERH
&%%ﬁii’ém%iﬂﬁéwd%%wwﬁ@ﬁ |
FP\ 7‘?1%—@ » H A P o T ‘1?5}&'@7?%/\ o E“_ﬂr'j;
O %@ﬂ13ﬁ3H185ra%+§4’qﬂ100OOOm’
’{#]*7 FoikEJIF9. 430 F 0 FAr A F AR ORI B
f%%ﬁp" FIEZd s FAEGH A B UL 5 &
HAFE AL GHARES BN FaEIFE A

5

-t»L

-L»L



7

~~

Sl RGP RENE  F B ORA
O e EREARAAROEA IV TR A

~E AR 2 142

~
~

—_—

g%ﬁﬁ%’ﬂﬁﬁﬁii&ﬁﬂ%%é%ﬁA@%%*
HPA ZZEEAHELE o0 TR F

%’H%Lﬁ~¢ﬁﬂ€%9$i%

A I EQ IR - S
5 2588, 495

ﬁ@ﬁ%%ﬁ°¥%ﬁ4§%%A$ii

-

12

s H AP o A s

BAFFEIE S 36

-
L%
£4

FRA R Fp A T2 vk > RAFFRN
Z HO08ER T R HERAEFRGHL -

3‘%iA%*%%ﬂﬁmﬁ BAM S FEAE R
L ELERETED S %‘Eﬁ‘%ﬂﬁ 7 o

P = EN ] 114 = 9 : 24 2

REFA T FEERY B

i

114# & @ 8.3 % 02506150

14

A~ MR [ fIiAlp FIEEL P (fI4 2

BB | 374 W | 734 F

001 |12481 |#E+ |f A WI4E4|ZFHp b |# £10.83%
A 95 de

002 |137307 |#E 5 | A X W1l4=4| 250 p b | & L8.03%
= Pl4p A

003 |62117 |#BEs | A X RW1l4=4|2F0p b | & L9.13%
= 1 20p 42

004 |149024 |#E+ |f A WI4E4|ZiFFp b |# £12.03%
~ 15 A

005 |88495 |#Es |f N RW1l4=4|2F0p b | & L9.43%
~ 18P Az

B X &

AE A gBPHFlENEA|ENE|lE H & 3 ¥ 2 &

i

b



(\ER)

B B v 5 -\ pol# o op
001 |A7& % |gcB5 | p ARI4|2 F | H@dp i B0 upne
i L B AN IR

12481 #5727 10p | P
= AL

=
oo
e

Lo E2ZENE
002 |A7& % | B | p NRII4|Z F | LGPt B9 R A
137307 E5710P | P ok FodflF2Zpgprze-t @
~ Az PAZES BYIA B P
e o Fw I F 2| A2

St EzENE
003 |A74 % |FE |p AFI4 |2 F F| RGP BP ups
62117 &5 21p | Pk (RWEJIFLF AL W%
= AL HAZE B A B UP
AN kIR VR RSN S

S EEE T I
004 |#74 % |FEE |p ARI4[Z F F | Rl > B0 Up A
149024 E576p Pt |\ RHEHFZFALLL @
™ Az WAE S BP 2L B P

e o Fnw I F | A2

FzmHg o

005 |A7& W |FES |p AR |2 5 F | BEGPa BPUpIAe
88495 50 19p |p b |(RDHJIFZFAZL 8

= A2 HARZE BT IA B R

L Fem it I F 2| A2





.he-table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width: 100%;
  table-layout: fixed;
  border-collapse: collapse;
  
}

.he-td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min-height: 30px;
  line-height: 150%;
  vertical-align: top;
  padding: 3px 6px 3px 6px;
  border: 1px solid black;
  word-wrap: break-word;
  overflow: hidden;
}

.pen-record {
  display: flex;
  flex-direction: row;
}

.pen-record-ans {
  flex: initial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  max-width: 600px;
}

.pen-record-ques {
  flex: initial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  max-width: 600px;
}

.pen-record-text {
  flex: 1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}

.he-h1 {
  text-align: center;
  font-size: 28px;
  line-height: 200%;
}

.he-h2 {
  line-height: 150%;
}

.he-h3 {
/*  font-weight: bold;
  line-height: 200%;*/
  /*padding-left: 96px;*/
}

/*.he-button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display: inline-block;
  cursor: pointer;
  padding: 0 4px;
  margin: 0 2px;
  background: linear-gradient(#ffffff,#E0E1E2);
  border-radius: 3px;
  box-shadow: 0 0 0 1px rgba(34,36,38,.15) inset;
  -webkit-user-select: none !important;
  transition: opacity .1s ease,background-color .1s ease,color .1s ease,box-shadow .1s ease,background .1s ease;
}

.he-button:hover {
  background: #FFF;
  box-shadow: 0 0 0 1px rgba(34,36,38,.35) inset, 0 0 0 0 rgba(34,36,38,.15) inset;
}*/

.ui-resizable-helper {
    border: 2px dotted #888888;
    background-color: #888888;
    opacity: .3;
}

.thin-scrollbar::-webkit-scrollbar {
    height: 10px;
    width: 10px;
}

::-webkit-scrollbar {
    height: 15px;
    width: 15px;
}

::-webkit-scrollbar-thumb {
    border-radius: 5px;
    box-shadow: inset 0 0 6px rgba(0,0,0,0.6); 
    background-color: #DDDDDD;
}

/*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*/
table {
    white-space: inherit;
    line-height: inherit;
    font-weight: inherit;
    font-size: inherit;
    font-style: inherit;
}

@media print {
    .page-break {
        page-break-after: always;
    }
}

/*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*/
* { 
  -webkit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/* Safari/Chrome, other WebKit */
  -moz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/* Firefox, other Gecko */
  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     /* Opera/IE 8+ */
 }

/*selection color*/
::selection{
  background: #009FCC;
}

.barcode {
	font-family: "Free 3 of 9";
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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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支付命令
114年度司促字第25061號
債  權  人 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


法定代理人  郭明鑑  




債  務  人  蘇展弘  




一、債務人應向債權人清償新臺幣肆拾肆萬玖仟肆佰貳拾肆元，及如附表所示之利息、違約金，並賠償督促程序費用新臺幣伍佰元，否則應於本命令送達後二十日之不變期間內，向本院提出異議。
二、債權人請求之原因事實：
    一、債務人與債權人成立貸款契約書，於自民國110年9月9日向債權人借款100,000元，借款利率依年利率10.83%計算，債務人若未依約按期繳款時，除喪失期限利益外，另本金逾期在六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百分之十，逾期超過六個月部分，按前述利率百分之二十，按期計收違約金，每次違約狀態最高連續收取期數為9期。詎債務人未依約繳款，現仍積欠債權人借款12,481元及相關之利息及違約金未償付。另債務人與債權人成立之貸款契約書，因係透過電子及通訊設備向債權人申請所成立，其內容需透過科技設備始能呈現，爰依民事訴訟法第363第2項規定提出呈現其申請內容之書面，併予陳明。二、債務人與債權人成立貸款契約書，於自民國111年10月14日向債權人借款250,000元，借款利率依年利率8.03%計算，債務人若未依約按期繳款時，除喪失期限利益外，另本金逾期在六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百分之十，逾期超過六個月部分，按前述利率百分之二十，按期計收違約金，每次違約狀態最高連續收取期數為9期。詎債務人未依約繳款，現仍積欠債權人借款137,307元及相關之利息及違約金未償付。另債務人與債權人成立之貸款契約書，因係透過電子及通訊設備向債權人申請所成立，其內容需透過科技設備始能呈現，爰依民事訴訟法第363第2項規定提出呈現其申請內容之書面，併予陳明。三、緣債務人與債權人成立貸款契約書，於自民國112年2月20日向債權人借款100,000元，借款利率依年利率9.13%計算，債務人若未依約按期繳款時，除喪失期限利益外，另本金逾期在六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百分之十，逾期超過六個月部分，按前述利率百分之二十，按期計收違約金，每次違約狀態最高連續收取期數為9期。詎債務人未依約繳款，現仍積欠債權人借款62,117元及相關之利息及違約金未償付。另債務人與債權人成立之貸款契約書，因係透過電子及通訊設備向債權人申請所成立，其內容需透過科技設備始能呈現，爰依民事訴訟法第363第2項規定提出呈現其申請內容之書面，併予陳明。四、債務人與債權人成立貸款契約書，於自民國112年9月5日向債權人借款200,000元，借款利率依年利率12.03%計算，債務人若未依約按期繳款時，除喪失期限利益外，另本金逾期在六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百分之十，逾期超過六個月部分，按前述利率百分之二十，按期計收違約金，每次違約狀態最高連續收取期數為9期。詎債務人未依約繳款，現仍積欠債權人借款149,024元及相關之利息及違約金未償付。另債務人與債權人成立之貸款契約書，因係透過電子及通訊設備向債權人申請所成立，其內容需透過科技設備始能呈現，爰依民事訴訟法第363第2項規定提出呈現其申請內容之書面，併予陳明。五、債務人與債權人成立貸款契約書，於自民國113年3月18日向債權人借款100,000元，借款利率依年利率9.43%計算，債務人若未依約按期繳款時，除喪失期限利益外，另本金逾期在六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百分之十，逾期超過六個月部分，按前述利率百分之二十，按期計收違約金，每次違約狀態最高連續收取期數為9期。詎債務人未依約繳款，現仍積欠債權人借款88,495元及相關之利息及違約金未償付。另債務人與債權人成立之貸款契約書，因係透過電子及通訊設備向債權人申請所成立，其內容需透過科技設備始能呈現，爰依民事訴訟法第363第2項規定提出呈現其申請內容之書面，併予陳明。六、茲債權人屢次催討無效，實有督促其履行之必要，依民事訴訟法第508條規定，狀請對債務人核發支付命令。
三、債務人未於不變期間內提出異議時，債權人得依法院核發之支付命令及確定證明書聲請強制執行。


中    華    民    國    114   年    9     月    24    日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民事第九庭司法事務官  湯政嫻  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 
附表
114年度司促字第025061號
利息：
		本金
序號

		本金
新臺幣

		相關債務人

		利息起算日

		利息截止日

		利息計算方式



		001

		12481元

		蘇展弘

		自民國114年4月9日起

		至清償日止

		年息10.83%



		002

		137307元

		蘇展弘

		自民國114年4月14日起

		至清償日止

		年息8.03%



		003

		62117元

		蘇展弘

		自民國114年4月20日起

		至清償日止

		年息9.13%



		004

		149024元

		蘇展弘

		自民國114年4月5日起

		至清償日止

		年息12.03%



		005

		88495元

		蘇展弘

		自民國114年4月18日起

		至清償日止

		年息9.43%







違約金：
		本金
序號

		本金

		相關債務人

		違約金起算日

		違約金截止日

		違約金計算方式



		001

		新臺幣12481元

		蘇展弘

		自民國114年5月10日起

		至清償日止

		其逾期在六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之百分之十，逾期超過六個月至九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之百分之二十，計算之違約金。 



		002

		新臺幣137307元

		蘇展弘

		自民國114年5月15日起

		至清償日止

		其逾期在六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之百分之十，逾期超過六個月至九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之百分之二十，計算之違約金。 



		003

		新臺幣62117元

		蘇展弘

		自民國114年5月21日起

		至清償日止

		其逾期在六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之百分之十，逾期超過六個月至九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之百分之二十，計算之違約金。 



		004

		新臺幣149024元

		蘇展弘

		自民國114年5月6日起

		至清償日止

		其逾期在六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之百分之十，逾期超過六個月至九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之百分之二十，計算之違約金。 



		005

		新臺幣88495元

		蘇展弘

		自民國114年5月19日起

		至清償日止

		其逾期在六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之百分之十，逾期超過六個月至九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之百分之二十，計算之違約金。 








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支付命令

114年度司促字第25061號

債  權  人 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



法定代理人  郭明鑑  





債  務  人  蘇展弘  





一、債務人應向債權人清償新臺幣肆拾肆萬玖仟肆佰貳拾肆元，

    及如附表所示之利息、違約金，並賠償督促程序費用新臺幣

    伍佰元，否則應於本命令送達後二十日之不變期間內，向本

    院提出異議。

二、債權人請求之原因事實：

    一、債務人與債權人成立貸款契約書，於自民國110年9月9

    日向債權人借款100,000元，借款利率依年利率10.83%計算

    ，債務人若未依約按期繳款時，除喪失期限利益外，另本金

    逾期在六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百分之十，逾期超過六

    個月部分，按前述利率百分之二十，按期計收違約金，每次

    違約狀態最高連續收取期數為9期。詎債務人未依約繳款，

    現仍積欠債權人借款12,481元及相關之利息及違約金未償付

    。另債務人與債權人成立之貸款契約書，因係透過電子及通

    訊設備向債權人申請所成立，其內容需透過科技設備始能呈

    現，爰依民事訴訟法第363第2項規定提出呈現其申請內容之

    書面，併予陳明。二、債務人與債權人成立貸款契約書，於

    自民國111年10月14日向債權人借款250,000元，借款利率依

    年利率8.03%計算，債務人若未依約按期繳款時，除喪失期

    限利益外，另本金逾期在六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百分

    之十，逾期超過六個月部分，按前述利率百分之二十，按期

    計收違約金，每次違約狀態最高連續收取期數為9期。詎債

    務人未依約繳款，現仍積欠債權人借款137,307元及相關之

    利息及違約金未償付。另債務人與債權人成立之貸款契約書

    ，因係透過電子及通訊設備向債權人申請所成立，其內容需

    透過科技設備始能呈現，爰依民事訴訟法第363第2項規定提

    出呈現其申請內容之書面，併予陳明。三、緣債務人與債權

    人成立貸款契約書，於自民國112年2月20日向債權人借款10

    0,000元，借款利率依年利率9.13%計算，債務人若未依約按

    期繳款時，除喪失期限利益外，另本金逾期在六個月以內部

    分，按前述利率百分之十，逾期超過六個月部分，按前述利

    率百分之二十，按期計收違約金，每次違約狀態最高連續收

    取期數為9期。詎債務人未依約繳款，現仍積欠債權人借款6

    2,117元及相關之利息及違約金未償付。另債務人與債權人

    成立之貸款契約書，因係透過電子及通訊設備向債權人申請

    所成立，其內容需透過科技設備始能呈現，爰依民事訴訟法

    第363第2項規定提出呈現其申請內容之書面，併予陳明。四

    、債務人與債權人成立貸款契約書，於自民國112年9月5日

    向債權人借款200,000元，借款利率依年利率12.03%計算，

    債務人若未依約按期繳款時，除喪失期限利益外，另本金逾

    期在六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百分之十，逾期超過六個

    月部分，按前述利率百分之二十，按期計收違約金，每次違

    約狀態最高連續收取期數為9期。詎債務人未依約繳款，現

    仍積欠債權人借款149,024元及相關之利息及違約金未償付

    。另債務人與債權人成立之貸款契約書，因係透過電子及通

    訊設備向債權人申請所成立，其內容需透過科技設備始能呈

    現，爰依民事訴訟法第363第2項規定提出呈現其申請內容之

    書面，併予陳明。五、債務人與債權人成立貸款契約書，於

    自民國113年3月18日向債權人借款100,000元，借款利率依

    年利率9.43%計算，債務人若未依約按期繳款時，除喪失期

    限利益外，另本金逾期在六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百分

    之十，逾期超過六個月部分，按前述利率百分之二十，按期

    計收違約金，每次違約狀態最高連續收取期數為9期。詎債

    務人未依約繳款，現仍積欠債權人借款88,495元及相關之利

    息及違約金未償付。另債務人與債權人成立之貸款契約書，

    因係透過電子及通訊設備向債權人申請所成立，其內容需透

    過科技設備始能呈現，爰依民事訴訟法第363第2項規定提出

    呈現其申請內容之書面，併予陳明。六、茲債權人屢次催討

    無效，實有督促其履行之必要，依民事訴訟法第508條規定

    ，狀請對債務人核發支付命令。

三、債務人未於不變期間內提出異議時，債權人得依法院核發之

    支付命令及確定證明書聲請強制執行。



中    華    民    國    114   年    9     月    24    日

                    民事第九庭司法事務官  湯政嫻  

                    

附表

114年度司促字第025061號

利息：

本金 序號 本金 新臺幣 相關債務人 利息起算日 利息截止日 利息計算方式 001 12481元 蘇展弘 自民國114年4月9日起 至清償日止 年息10.83% 002 137307元 蘇展弘 自民國114年4月14日起 至清償日止 年息8.03% 003 62117元 蘇展弘 自民國114年4月20日起 至清償日止 年息9.13% 004 149024元 蘇展弘 自民國114年4月5日起 至清償日止 年息12.03% 005 88495元 蘇展弘 自民國114年4月18日起 至清償日止 年息9.43% 

違約金：

本金 序號 本金 相關債務人 違約金起算日 違約金截止日 違約金計算方式 001 新臺幣12481元 蘇展弘 自民國114年5月10日起 至清償日止 其逾期在六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之百分之十，逾期超過六個月至九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之百分之二十，計算之違約金。  002 新臺幣137307元 蘇展弘 自民國114年5月15日起 至清償日止 其逾期在六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之百分之十，逾期超過六個月至九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之百分之二十，計算之違約金。  003 新臺幣62117元 蘇展弘 自民國114年5月21日起 至清償日止 其逾期在六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之百分之十，逾期超過六個月至九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之百分之二十，計算之違約金。  004 新臺幣149024元 蘇展弘 自民國114年5月6日起 至清償日止 其逾期在六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之百分之十，逾期超過六個月至九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之百分之二十，計算之違約金。  005 新臺幣88495元 蘇展弘 自民國114年5月19日起 至清償日止 其逾期在六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之百分之十，逾期超過六個月至九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之百分之二十，計算之違約金。  




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支付命令
114年度司促字第25061號
債  權  人 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


法定代理人  郭明鑑  




債  務  人  蘇展弘  




一、債務人應向債權人清償新臺幣肆拾肆萬玖仟肆佰貳拾肆元，及如附表所示之利息、違約金，並賠償督促程序費用新臺幣伍佰元，否則應於本命令送達後二十日之不變期間內，向本院提出異議。
二、債權人請求之原因事實：
    一、債務人與債權人成立貸款契約書，於自民國110年9月9日向債權人借款100,000元，借款利率依年利率10.83%計算，債務人若未依約按期繳款時，除喪失期限利益外，另本金逾期在六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百分之十，逾期超過六個月部分，按前述利率百分之二十，按期計收違約金，每次違約狀態最高連續收取期數為9期。詎債務人未依約繳款，現仍積欠債權人借款12,481元及相關之利息及違約金未償付。另債務人與債權人成立之貸款契約書，因係透過電子及通訊設備向債權人申請所成立，其內容需透過科技設備始能呈現，爰依民事訴訟法第363第2項規定提出呈現其申請內容之書面，併予陳明。二、債務人與債權人成立貸款契約書，於自民國111年10月14日向債權人借款250,000元，借款利率依年利率8.03%計算，債務人若未依約按期繳款時，除喪失期限利益外，另本金逾期在六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百分之十，逾期超過六個月部分，按前述利率百分之二十，按期計收違約金，每次違約狀態最高連續收取期數為9期。詎債務人未依約繳款，現仍積欠債權人借款137,307元及相關之利息及違約金未償付。另債務人與債權人成立之貸款契約書，因係透過電子及通訊設備向債權人申請所成立，其內容需透過科技設備始能呈現，爰依民事訴訟法第363第2項規定提出呈現其申請內容之書面，併予陳明。三、緣債務人與債權人成立貸款契約書，於自民國112年2月20日向債權人借款100,000元，借款利率依年利率9.13%計算，債務人若未依約按期繳款時，除喪失期限利益外，另本金逾期在六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百分之十，逾期超過六個月部分，按前述利率百分之二十，按期計收違約金，每次違約狀態最高連續收取期數為9期。詎債務人未依約繳款，現仍積欠債權人借款62,117元及相關之利息及違約金未償付。另債務人與債權人成立之貸款契約書，因係透過電子及通訊設備向債權人申請所成立，其內容需透過科技設備始能呈現，爰依民事訴訟法第363第2項規定提出呈現其申請內容之書面，併予陳明。四、債務人與債權人成立貸款契約書，於自民國112年9月5日向債權人借款200,000元，借款利率依年利率12.03%計算，債務人若未依約按期繳款時，除喪失期限利益外，另本金逾期在六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百分之十，逾期超過六個月部分，按前述利率百分之二十，按期計收違約金，每次違約狀態最高連續收取期數為9期。詎債務人未依約繳款，現仍積欠債權人借款149,024元及相關之利息及違約金未償付。另債務人與債權人成立之貸款契約書，因係透過電子及通訊設備向債權人申請所成立，其內容需透過科技設備始能呈現，爰依民事訴訟法第363第2項規定提出呈現其申請內容之書面，併予陳明。五、債務人與債權人成立貸款契約書，於自民國113年3月18日向債權人借款100,000元，借款利率依年利率9.43%計算，債務人若未依約按期繳款時，除喪失期限利益外，另本金逾期在六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百分之十，逾期超過六個月部分，按前述利率百分之二十，按期計收違約金，每次違約狀態最高連續收取期數為9期。詎債務人未依約繳款，現仍積欠債權人借款88,495元及相關之利息及違約金未償付。另債務人與債權人成立之貸款契約書，因係透過電子及通訊設備向債權人申請所成立，其內容需透過科技設備始能呈現，爰依民事訴訟法第363第2項規定提出呈現其申請內容之書面，併予陳明。六、茲債權人屢次催討無效，實有督促其履行之必要，依民事訴訟法第508條規定，狀請對債務人核發支付命令。
三、債務人未於不變期間內提出異議時，債權人得依法院核發之支付命令及確定證明書聲請強制執行。


中    華    民    國    114   年    9     月    24    日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民事第九庭司法事務官  湯政嫻  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 
附表
114年度司促字第025061號
利息：
		本金
序號

		本金
新臺幣

		相關債務人

		利息起算日

		利息截止日

		利息計算方式



		001

		12481元

		蘇展弘

		自民國114年4月9日起

		至清償日止

		年息10.83%



		002

		137307元

		蘇展弘

		自民國114年4月14日起

		至清償日止

		年息8.03%



		003

		62117元

		蘇展弘

		自民國114年4月20日起

		至清償日止

		年息9.13%



		004

		149024元

		蘇展弘

		自民國114年4月5日起

		至清償日止

		年息12.03%



		005

		88495元

		蘇展弘

		自民國114年4月18日起

		至清償日止

		年息9.43%







違約金：
		本金
序號

		本金

		相關債務人

		違約金起算日

		違約金截止日

		違約金計算方式



		001

		新臺幣12481元

		蘇展弘

		自民國114年5月10日起

		至清償日止

		其逾期在六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之百分之十，逾期超過六個月至九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之百分之二十，計算之違約金。 



		002

		新臺幣137307元

		蘇展弘

		自民國114年5月15日起

		至清償日止

		其逾期在六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之百分之十，逾期超過六個月至九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之百分之二十，計算之違約金。 



		003

		新臺幣62117元

		蘇展弘

		自民國114年5月21日起

		至清償日止

		其逾期在六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之百分之十，逾期超過六個月至九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之百分之二十，計算之違約金。 



		004

		新臺幣149024元

		蘇展弘

		自民國114年5月6日起

		至清償日止

		其逾期在六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之百分之十，逾期超過六個月至九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之百分之二十，計算之違約金。 



		005

		新臺幣88495元

		蘇展弘

		自民國114年5月19日起

		至清償日止

		其逾期在六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之百分之十，逾期超過六個月至九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之百分之二十，計算之違約金。 








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支付命令

114年度司促字第25061號

債  權  人 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



法定代理人  郭明鑑  





債  務  人  蘇展弘  





一、債務人應向債權人清償新臺幣肆拾肆萬玖仟肆佰貳拾肆元，及如附表所示之利息、違約金，並賠償督促程序費用新臺幣伍佰元，否則應於本命令送達後二十日之不變期間內，向本院提出異議。

二、債權人請求之原因事實：

    一、債務人與債權人成立貸款契約書，於自民國110年9月9日向債權人借款100,000元，借款利率依年利率10.83%計算，債務人若未依約按期繳款時，除喪失期限利益外，另本金逾期在六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百分之十，逾期超過六個月部分，按前述利率百分之二十，按期計收違約金，每次違約狀態最高連續收取期數為9期。詎債務人未依約繳款，現仍積欠債權人借款12,481元及相關之利息及違約金未償付。另債務人與債權人成立之貸款契約書，因係透過電子及通訊設備向債權人申請所成立，其內容需透過科技設備始能呈現，爰依民事訴訟法第363第2項規定提出呈現其申請內容之書面，併予陳明。二、債務人與債權人成立貸款契約書，於自民國111年10月14日向債權人借款250,000元，借款利率依年利率8.03%計算，債務人若未依約按期繳款時，除喪失期限利益外，另本金逾期在六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百分之十，逾期超過六個月部分，按前述利率百分之二十，按期計收違約金，每次違約狀態最高連續收取期數為9期。詎債務人未依約繳款，現仍積欠債權人借款137,307元及相關之利息及違約金未償付。另債務人與債權人成立之貸款契約書，因係透過電子及通訊設備向債權人申請所成立，其內容需透過科技設備始能呈現，爰依民事訴訟法第363第2項規定提出呈現其申請內容之書面，併予陳明。三、緣債務人與債權人成立貸款契約書，於自民國112年2月20日向債權人借款100,000元，借款利率依年利率9.13%計算，債務人若未依約按期繳款時，除喪失期限利益外，另本金逾期在六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百分之十，逾期超過六個月部分，按前述利率百分之二十，按期計收違約金，每次違約狀態最高連續收取期數為9期。詎債務人未依約繳款，現仍積欠債權人借款62,117元及相關之利息及違約金未償付。另債務人與債權人成立之貸款契約書，因係透過電子及通訊設備向債權人申請所成立，其內容需透過科技設備始能呈現，爰依民事訴訟法第363第2項規定提出呈現其申請內容之書面，併予陳明。四、債務人與債權人成立貸款契約書，於自民國112年9月5日向債權人借款200,000元，借款利率依年利率12.03%計算，債務人若未依約按期繳款時，除喪失期限利益外，另本金逾期在六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百分之十，逾期超過六個月部分，按前述利率百分之二十，按期計收違約金，每次違約狀態最高連續收取期數為9期。詎債務人未依約繳款，現仍積欠債權人借款149,024元及相關之利息及違約金未償付。另債務人與債權人成立之貸款契約書，因係透過電子及通訊設備向債權人申請所成立，其內容需透過科技設備始能呈現，爰依民事訴訟法第363第2項規定提出呈現其申請內容之書面，併予陳明。五、債務人與債權人成立貸款契約書，於自民國113年3月18日向債權人借款100,000元，借款利率依年利率9.43%計算，債務人若未依約按期繳款時，除喪失期限利益外，另本金逾期在六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百分之十，逾期超過六個月部分，按前述利率百分之二十，按期計收違約金，每次違約狀態最高連續收取期數為9期。詎債務人未依約繳款，現仍積欠債權人借款88,495元及相關之利息及違約金未償付。另債務人與債權人成立之貸款契約書，因係透過電子及通訊設備向債權人申請所成立，其內容需透過科技設備始能呈現，爰依民事訴訟法第363第2項規定提出呈現其申請內容之書面，併予陳明。六、茲債權人屢次催討無效，實有督促其履行之必要，依民事訴訟法第508條規定，狀請對債務人核發支付命令。

三、債務人未於不變期間內提出異議時，債權人得依法院核發之支付命令及確定證明書聲請強制執行。



中    華    民    國    114   年    9     月    24    日

                    民事第九庭司法事務官  湯政嫻  

                    

附表

114年度司促字第025061號

利息：

本金 序號 本金 新臺幣 相關債務人 利息起算日 利息截止日 利息計算方式 001 12481元 蘇展弘 自民國114年4月9日起 至清償日止 年息10.83% 002 137307元 蘇展弘 自民國114年4月14日起 至清償日止 年息8.03% 003 62117元 蘇展弘 自民國114年4月20日起 至清償日止 年息9.13% 004 149024元 蘇展弘 自民國114年4月5日起 至清償日止 年息12.03% 005 88495元 蘇展弘 自民國114年4月18日起 至清償日止 年息9.43% 

違約金：

本金 序號 本金 相關債務人 違約金起算日 違約金截止日 違約金計算方式 001 新臺幣12481元 蘇展弘 自民國114年5月10日起 至清償日止 其逾期在六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之百分之十，逾期超過六個月至九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之百分之二十，計算之違約金。  002 新臺幣137307元 蘇展弘 自民國114年5月15日起 至清償日止 其逾期在六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之百分之十，逾期超過六個月至九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之百分之二十，計算之違約金。  003 新臺幣62117元 蘇展弘 自民國114年5月21日起 至清償日止 其逾期在六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之百分之十，逾期超過六個月至九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之百分之二十，計算之違約金。  004 新臺幣149024元 蘇展弘 自民國114年5月6日起 至清償日止 其逾期在六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之百分之十，逾期超過六個月至九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之百分之二十，計算之違約金。  005 新臺幣88495元 蘇展弘 自民國114年5月19日起 至清償日止 其逾期在六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之百分之十，逾期超過六個月至九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之百分之二十，計算之違約金。  



